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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购买了意外险
为何发生意外后无法获赔？

业务员挪用33万余元货款
获刑11个月

芜湖市“价比三家”超市商品价格公示表
（第三百九十六期）

备注:1、本表公布的民生商品价格属市场调节价，只反映采价当天价格水平。2、采价日期：2023年9月20日。3、发布单位：芜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

姐姐到弟弟家“做保姆”
可以要劳务费吗？

本报讯 为了抵御意外风险带来
的损失，如今很多人会选择购买保
险。然而市民董女士购买了一份意
外险后，在发生交通意外受伤时，却
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这又是为
什么呢？9月19日，记者获悉，镜湖
区法院近日审理了这样一起保险合
同纠纷案。

2011年 6月 1日，董女士在某
保险公司投保意外险，保险合同约
定，医疗费理赔采用补偿原则，即被
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基本医
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本公
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
得补偿或赔偿，保险公司只在保险
限额内对剩余部分承担责任。

2021年12月4日，董女士骑电
动车与他人发生碰撞受伤，支付医
疗费9990.63元。治疗结束后，董女

士获得对方赔偿10740元，并将医
疗费凭证原件交给了对方。此后，
董女士找到保险公司理赔并提供了
相应材料，保险公司以未能提供原
始发票而拒绝，董女士遂诉至镜湖
区法院。

镜湖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
保险合同约定医疗费采用补偿原
则，董女士因事故而引发的医疗费
已得到全部赔偿，故驳回董女士的
诉讼请求。

本案承办法官提醒，损失补偿
原则是指当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
遭受损失时，其从保险人处所能获
得的赔偿只能以实际损失为限。市
民购买保险要看清理赔条款，以免
因未看清条款理赔时无法获赔产
生损失。

记者 顾娅

本报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挪用公司钱款用于个人消费、还债，
最终只能是人财两空。9月19日，
记者从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近日审结了一起挪用资金罪案
件。被告人毛某犯挪用资金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11个月，法院责令毛某
退赔被害单位33万余元。

弋江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
年5月至2021年11月，毛某在担任
芜湖某商贸有限公司业务员期间，利
用职务之便，收取客户缴纳的货款

后，未全部上交公司，将其中33万余
元挪用，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日常消
费，超过三个月未归还。

挪用单位货款无法偿还，2022
年7月8日，毛某主动投案，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
罚。法院经审理认为，毛某挪用资金
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根据毛
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其悔罪
表现，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顾娅

阿朱起诉称，因弟弟家需要，她
于2013年3月来到弟弟阿强家当保
姆。期间，她除了照顾孩子，还承担
洗衣、做饭等日常家务。2015年，弟
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家里又专门请
了一个保姆，弟弟给这个保姆的月薪
是8000元。可是，直到弟弟阿强和
弟妹小红离婚，二人从来没向她支付
过劳务费。经多次催要未果，她才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强和小红按照
每月8000元的标准支付其5年劳务
费5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双方争议的
是否存在劳务关系问题，应当从两方
面认定。其一，阿朱提交的电话录音
所载内容，不足以证明小红、阿强在
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与阿朱建
立劳务合同关系、向阿朱支付劳务报
酬一事达成合意，因此，阿朱应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二，2018
年9月，小红与阿强离婚。现阿强在
其离婚后主张，其婚姻存续期间与阿
朱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因阿朱与阿
强系姐弟关系，二者存在利害关系，
阿强的主张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
证明，故法院对阿强该项主张不予采
信。

综合上述因素，法院确认小红、
阿强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阿朱
并未建立劳务关系。现阿朱要求小
红、阿强共同支付该期间的劳务费，
该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
此不予支持。

像阿朱与阿强、小红之间的民
事纠纷并非个案，也非个别。事实
上，很多民事纠纷都发生在熟人之
间，甚至亲人之间。在熟人、亲人之
间，因碍于情面或出于彼此信任，即
使双方进行一些利益交换也不签订
合同、协议之类的书面凭证。如此
一来，双方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就会
因缺乏相应的证据导致己方权益不
能得到保障。因此，提醒劳动者在
与熟人、亲人建立劳务关系，或建立
其他涉及财物的法律关系时，一定
不要抹不开面子，最好将相关权利
义务落在纸面上，写明彼此之间的
法律关系、支付费用的时间、形式
等。这样做看似麻烦，实际上可以
避免今后产生矛盾纠纷，能够更好
地维护亲情、友情。


